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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檢討會議 

暨 107年度「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籌備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7年 3月 7日（星期三）上午 10時整 

貳、 地點：本會第一會議室 

參、 主持人：楊副主任委員長鎮(孫處長于卿代理) 

肆、 與會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 業務單位報告：(略)                  記錄：龍昱妘 

陸、 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 106年度「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各

項工作檢討與改進事項，提請討論。 

說明：為利辦理 107年度「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

請就 106 年執行情形提出檢討與改進作為，俾作

為爾後辦理檢討改進之參考。 

決議： 

一、 競賽系統建置已逾 10 年，部分功能已不符需

求，請業務單位規劃建置新的系統，俾利 107年

競賽各階段作業順利如期完成。 

二、 各分區及總決賽競賽辦理地點如超過 2 個以上

者，應考量交通配套措施(如定點接駁車服務、

停車場安排等)，並另各分區承辦學校得視實際

需求，於臺鐵車站或高鐵車站安排接駁車服務，

以避免外縣市參賽選手，因路況不熟而延誤比

賽。 

案由二：有關「107 年度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實施

計畫(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106年度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籌備會議」

決議，107年度承辦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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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 北區初賽：基隆市政府 

(二) 中區初賽：彰化縣政府 

(三) 南區初賽：嘉義市政府 

(四) 東區初賽：花蓮縣政府 

(五) 總決賽：屏東縣政府 

二、 承辦學校：由前開縣（市）政府覓選所轄學校承

辦。 

(一) 北區初賽：基隆市暖暖區碇內國民小學 

(二) 中區初賽：彰化縣鹿港鎮文開國民小學 

(三) 南區初賽：嘉義市博愛國民小學 

(四) 東區初賽：花蓮縣壽豐鄉壽豐國民小學 

(五) 總決賽：屏東縣內埔鄉豐田國民小學 

三、 辦理時間： 

(一) 初賽：四區統一於 10月 6日辦理 

(二) 總決賽：於 10月 20日辦理 

四、 辦理地點： 

(一) 北區初賽：基隆市暖暖區碇內國民小學 

(二) 中區初賽：彰化縣鹿港鎮文開國民小學、 

彰化縣鹿港鎮洛津國民小學 

(三) 南區初賽：嘉義市僑平國民小學、 

嘉義市世賢國民小學、 

嘉義市北園國民小學、 

嘉義市北園國民中學 

(四) 東區初賽：花蓮縣壽豐鄉壽豐國民小學文

康中心、 

花蓮縣壽豐鄉文化中心、 

花蓮縣壽興老人會 

(五) 總決賽：六堆客家文化園區 

五、 交通津貼及住宿：考量東區學校幅員遼闊，交通

不便，本會對於參加東區初賽之學校仍酌予核發

鐵、公路大眾運輸（含租車）交通津貼，並視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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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供住宿服務；請款方式仍逕由承辦學校辦理

核發。若有其他特殊偏遠地區及離島情形者，請

專案報本會核定後比照辦理。 

六、 請各區承辦縣市政府參考近年參與校數核實編

列經費(歷年經費實際核銷一覽表如附件 1）。 

七、 為使各類競賽符合計畫內容，請承辦學校於評審

會議，重申各類比賽表演內容，鼓勵多元呈現，

並因應區域特性遴聘適合腔調之評審。 

八、 有關總決算錄影部分，107年請承辦總決賽學校

自行編列錄影費用。 

決議： 

一、 考量參賽學校提交報名資料距離比賽時間尚有

時日，為利學校調整參賽選手名單，相關報名資

料於召開領隊會議後，將不得再提修正。 

二、 考量旨揭競賽活動評審委員須針對表演內容、客

語發音、歌唱(說唱、表演)技巧、儀態等項目進

行評分，具專業性及複雜性，爰同意依據行政院

主計總處 106年 12月 27日修訂「中央政府各機

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評審委員出席

費用調整為新臺幣(以下同)2,500 元/場次，每

日分為上、下午，共計 2場次。 

三、 為配合各校第 1 次評量(或期中評量)辦理時

間，原訂各區初賽及總決賽辦理日期，調整為如

下： 

(一) 北區初賽：107年 10月 20日(星期六) 

(二) 中區初賽：107年 10月 13日(星期六) 

(三) 南區初賽：107年 10月 13日(星期六) 

(四) 東區初賽：107年 10月 20日(星期六) 

(五) 總決賽：107年 11月 10日(星期六) 

四、 考量臺中市和平區、新社區地處偏遠及東部地區

幅員遼闊，部分學校交通不便，為避免舟車勞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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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累，影響參賽學生表現，請中區及東區初賽承

辦學校視實際需求酌予編列住宿費用及餐費。 

五、 餘照案通過。 

案由三：請推派 108年各區初賽及總決賽之承辦單位。 

說  明： 

     一、歷年承辦縣（市）政府建議以輪流承辦之方式進

行，擬先選定 108 年度承辦縣（市）政府，以利

各縣（市）規劃年度計畫及經費編列事宜，提供

歷年承辦縣（市）（附件 2）。 

     二、援例請承辦初、總決賽之縣（市）政府，以經費

分攤方式與本會共同辦理，並於 108 年度預算編

列分攤經費至少新臺幣 5萬元整。 

決議： 

一、 108年度主辦單位經與會人員共同推薦結果如下：

北區初賽臺北市政府，中區初賽南投縣政府，南區

初賽高雄市政府，東區初賽宜蘭縣政府，總決賽臺

中市政府；並請各縣（市）政府將相關分攤經費納

入 108年度預算。 

二、 108 年度主辦單位請及早確定承辦學校，以利承辦

學校安排觀摩及經驗傳承，餘照案通過。 

柒、 臨時動議：(無) 

捌、 散會：中午 12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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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各區報名情形一覽表 

賽別 區別 
參賽 

校數 
參賽隊數 參賽人數 核銷金額 

初賽 

北區 135 
歌唱 口說 戲劇 合計 

1,849  2,436,192  
96 42 31 169 

中區 157 
歌唱 口說 戲劇 合計 

2,076  2,424,590  
97 74 32 203 

南區 100 
歌唱 口說 戲劇 合計 

1,493  2,635,130  
70 68 22 160 

東區 34 
歌唱 口說 戲劇 合計 

502  1,412,600  
26 18 7 51 

小計 426 583 5920 8,908,512 

總決賽 107 
歌唱 口說 戲劇 合計 

1,312 4,994,739 
57 42 22 121 

合計 533 704 7,232 13,903,251 

103年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各區報名情形一覽表 

賽別 區別 
參賽 

校數 
參賽隊數 參賽人數 核銷金額 

初賽 

北區 117  
歌唱 口說 戲劇 合計 

1,514  2,299,973  
72  48  30  150  

中區 170  
歌唱 口說 戲劇 合計 

2,242  3,476,061  
108  71  35  214  

南區 113  
歌唱 口說 戲劇 合計 

1,403  2,559,969  
66  72  21  159  

東區 39  
歌唱 口說 戲劇 合計 

584  1,852,397  
29  25  8  62  

合計 439  585  5,743  10,188,400  

總決賽 108  
歌唱 口說 戲劇 合計 

1,374  6,506,082  
58  46  26  130  

合計 547  715  7,117  16,694,482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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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各區報名情形一覽表 

賽別 區別 
參賽 
校數 

參賽隊數 參賽人數 核銷金額 

初賽 

北區 103  
歌唱 口說 戲劇 合計 

1,349  2,085,075  
62  41  29  132  

中區 170  
歌唱 口說 戲劇 合計 

2,017  3,632,891  
98  79  30  207  

南區 115  
歌唱 口說 戲劇 合計 

1,726  2,713,170  
81  69  28  178  

東區 40  
歌唱 口說 戲劇 合計 

588  1,859,387  
28  25  8  61  

合計 428  578  5,680  10,290,523  

總決賽 104  
歌唱 口說 戲劇 合計 

1,251  7,179,540  
53  44  25  122  

合計 532  700  6,931  17,470,063  

 

105年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各區報名情形一覽表 

賽別 區別 
參賽 

校數 
參賽隊數 參賽人數 核銷金額 

初賽 

北區 122  
歌唱 口說 戲劇 合計 

1,547  2,502,602  
79  55  26  160  

中區 152  
歌唱 口說 戲劇 合計 

1,816  3,102,950  
83  87  29  199  

南區 108  
歌唱 口說 戲劇 合計 

1,502  3,327,818  
74  77  17  168  

東區 38  
歌唱 口說 戲劇 合計 

570  2,412,882  
27  27  8  62  

合計 420  589  5,435  11,346,252  

總決賽 106  
歌唱 口說 戲劇 合計 

1,160  7,494,462  
54  47  23  124  

合計 526  713  6,595  18,84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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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各區報名情形一覽表 

賽別 區別 
參賽 
校數 

參賽隊數 參賽人數 核銷金額 

初賽 

北區 102  
歌唱 口說 戲劇 合計 

1,421  2,473,196  
59  68  34  161  

中區 143  
歌唱 口說 戲劇 合計 

1,878  3,812,667  
83  88  29  200  

南區 101  
歌唱 口說 戲劇 合計 

1,555  2,632,299  
70  77  20  167  

東區 32  
歌唱 口說 戲劇 合計 

468  1,959,518  
23  20  8  51  

小計 378  579  5,322  10,877,680  

總決賽 103  
歌唱 口說 戲劇 合計 

1,212  5,656,862  
49  52  22  123  

合計 481  702  6,534  16,534,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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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客語生活學校觀摩賽承辦縣市一覽表 

年度 北區 中區 南區 東區 總決賽 

94 臺北市 苗栗縣 屏東縣 花蓮縣 臺北縣 

95 臺北市 新竹縣 屏東縣 臺東縣 高雄市 

96 桃園縣 新竹縣 高雄市 花蓮縣 苗栗縣 

97 臺北縣 臺中縣 高雄縣 花蓮縣 苗栗縣 

98 臺北市 南投縣 屏東縣 臺東縣 苗栗縣 

99 桃園縣 苗栗縣 高雄市 花蓮縣 苗栗縣 

100 新北市 新竹縣 高雄市 

原（高雄縣） 
臺東縣 南投縣 

101 臺北市 彰化縣 臺南市 花蓮縣 臺中市 

 

102 年起轉型為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承辦縣市一覽表 

年度 北區 中區 南區 東區 總決賽 

102 桃園縣 雲林縣 嘉義縣 宜蘭縣 南投縣 

103 新北市 新竹市 嘉義市 臺東縣 苗栗縣 

104 臺北市 新竹縣 屏東縣 花蓮縣 高雄市 

105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宜蘭縣 南投縣 

106 新北市 苗栗縣 嘉義縣 臺東縣 桃園市 

107 基隆市 彰化縣 嘉義市 花蓮縣 屏東縣 

 

附件 3 附件 2 


